卫生部确定卫生系统开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
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总体安排
1、对医药购销领域的不正当交易行为认真开展自查自纠。从2006年第二季度开始到年底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将按照属地化原则，组织辖区内医疗机构对医药购销中的不正当交易行为，认真开展自查自纠。自查自纠活动分为组织准备（4月底以前）、动员教育（5—6月）、自查自纠（7—9月）、整改提高（10月）、检查总结（11—12月）等五个阶段。为保证自查自纠工作取得实效，卫生部门将突出抓好五个关键环节：一是扎实、细致、全面地进行调查摸底。二是组织动员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自查自纠存在的问题。三是针对查出的问题分别作出处理。四是切实抓好整改。五是强化监督检查。卫生部正在研究制定自查自纠工作联系点制度，具体指导落实工作要求。

2、严肃查处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。查办案件要贯彻于专项治理工作的全过程。一是利用各种渠道掌握案件线索。二是坚决查处涉嫌违法违纪的商业贿赂问题，特别是涉案金额高、范围大、情节严重的重大案件。三是坚决查处涉及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贿赂案件。四是与各地纪检监察、检察、公安、工商、审计、药监等执纪执法部门密切合作，建立情况通报、线索移送、案件协查、信息共享机制，形成查办案件的强大合力。

3、建立健全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。一是加强思想教育。在医疗卫生行业大力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和“八荣八耻”教育，利用正反两方面典型开展示范和警示教育，使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增强遵纪守法、廉洁自律意识。二是完善管理制度，规范医疗服务行为。三是创新医疗机构监督机制，加强对医院的管理和监督。四是探索改革医疗机构运行机制，规范医务人员分配制度，遏制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，维护医院公益性质。
